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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6/2021_2022_2010_E5_B9_

B4_E6_89_A7_c23_646446.htm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药学技术人

员的职业准入控制，确保药品质量，保障人民用药的安全有

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及职业资格制度的有关内

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国家实行执业药师资格制度，纳入

全国专业技术人员执业资格制度统一规划的范围。 来源：考

试大 第三条 执业药师是指经全国统一考试合格，取得《执业

药师资格证书》并经注册登记，在药品生产、经营、使用单

位中执业的药学技术人员。执业药师英文译为： 第四条 凡从

事药品生产、经营、使用的单位均应配备相应的执业药师，

并以此作为开办药品生产、经营、使用单位的必备条件之一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负责对需由执业药师担任的岗位作出

明确规定并进行检查。 第五条 人事部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共同负责全国执业药师资格制度的政策制定、组织协调、资

格考试、注册登记和监督管理工作。 更多信息请访问：执业

药师网校 百考试题论坛 百考试题在线考试系统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